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本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公司监事会对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涉及事项进行了认 

一、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自筹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资兴旗滨硅业有限公司增资，

有益于改善其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提升盈利水平、融资能力，满足生产经

营和后续项目实施，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自筹资

金向资兴硅业增资。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回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部分持有人份额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持有人 13人（薛宏见、贾立彬、李忠兵、

王石纲、李继先、徐晖、章凯、李向阳、朱青龙、刘睿、曾小雯、刘清立、林群），

因离职或考核年度发生降、免职等岗位、职务变动，或存在已不符合员工持股计

划参与条件等原因，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决定对上述人员持有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进行收回。上述持有人名单无误，收回持

股计划的数量和价格的确定依据充分。 

2、公司提出的本次部分持有人份额收回事宜，内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本事项已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 

3、本次部分持有人份额收回，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将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上述持有人份额3,146,760份进行收回，

在锁定期满后出售该份额对应的股票，出售后以初始购买价格与出售所获资金

（考虑除权、除息调整因素）之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归公司所有。 

三、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权

益归属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权

益归属的的议案》，内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上述符合权益归属的持有人名单无误，考核依据，

以及权益归属份额的数量和比例确定依据充分。 

2、本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3、本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权益归属事宜。  

四、 《关于投资建设高性能电子玻璃生产线项目（二期）的议案》的审

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本次新建电子玻璃二期项目，有利于利用现有超薄高铝电子玻璃生

产线运营管理经验，完善产品结构，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求，有利于扩大

旗滨在产品市场的竞争力。。 

2、公司本次投资电子玻璃二期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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